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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文件

中教体〔2021〕26号

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印发《中山市
2022-2024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物理、化学
和生物学实验考试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街教体文旅局（教育和体育事务中心）、市直属中学：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物理、化学、生

物学等科目实验考试的指导意见》（粤教考〔2020〕7号）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制定了《中山市 2022-2024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物理、

化学和生物学实验考试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

实施。

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

2021年 12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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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 2022-2024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
物理、化学和生物学实验考试实施方案

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

等科目实验考试的指导意见》（粤教考〔2020〕7号）和《中山

市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印发〈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

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中教体〔2018〕66号），结

合我市实际，制定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物理、化学和生物学实验考

试（以下称实验考试）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实验考试以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为

依据，注重考核学生在实验环境中对理科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

掌握情况，注重考核学生规范操作实验以及观察实验现象和分析

解决实验问题的能力。通过实验考试促进实验教学的普及与提

升，推进素质教育，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考试对象

从 2020年秋季入学的七年级学生开始实施，在我市各初中

学校就读的学生均应参加实验考试。报名参加高中阶段学校和有

要求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社会人员，应按规定参加实验考

试。

三、实施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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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理、化学实验考试安排在九年级下学期进行，由市教育和

体育局统一组织，统一命题，统一评卷。生物学实验考试安排在

八年级下学期进行，由市教育和体育局统一命题，各镇街和市直

属学校组织实施。

四、考试办法

（一）考试内容。实验考试重点考查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，

考试范围为课程标准涉及的实验或某个实验中的一部分，具体内

容在各科实验考试说明中另行公布。

（二）考试方式。物理、化学实验考试同时组织，学生一次

考两科（分不同考场）。考生单人单桌独立考试，从当年公布的

该科实验考试试题（提前一个月公布）中随机抽取一道试题，考

试采取“现考后评”（考生现场操作实时录像考后集中评分）方

式进行。

生物学实验考试采取“现考现评”（考生现场操作现场评分）

或“现考后评”方式进行，由各镇街和市直属学校确定。

（三）考试时长。每科实验考试时长不超过 10分钟。

（四）成绩呈现及应用。每科实验考试满分为该科目总分的

10%，考生实验考试所得分数与该科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闭卷笔试

分数的 90%相加后作为该科目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成绩。

五、免考和缓考

（一）免考。上肢残疾考生、色盲、高度近视、高度远视考

生或因突发重大疾病不能正常参加考试的考生，凭法定残疾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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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中山市内三甲医院开具的有效证明，可申请单科免考或多科免

考。因身体原因申请免考的考生，免考科目实验考试成绩按该科

实验考试总分的 80％计算。

（二）缓考。因突发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参加考试

的考生，可申请缓考。每科实验考试全市安排一次集中补考。缓

考考生因身体或其他特殊原因仍不能参加补考的，实验考试成绩

按该科实验考试总分的 60％计算。

申请免考和缓考的考生，需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，

由考生所在镇街教育主管部门、市直属学校审批，并报市招生考

试中心备案。经审核批准免考（缓考后因身体或其他特殊原因仍

不能参加补考）的考生名单，各学校应于考试（补考）前分别在

考生所在班级及学校公告栏同时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

日。缺考且没按规定申请免考或缓考的，该科实验考试成绩记 0

分。

六、考点设置

按照“相对集中，就近考试”的原则，各镇街至少设立 1个

考点，市直属学校分别单独设立考点，每个考点至少设立物理和

化学标准化实验室考场各 1间（化学可与生物学共用 1间考场）。

考点按照市教育和体育局公布的统一标准进行建设和部署（建设

标准另行通知），并经市教育和体育局验收通过方可作为理化生

实验考试考点。考点设置由市教育和体育局统一公布。

七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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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实验考试工作由市教育和体育局统一

领导，并成立实验考试工作领导小组，市教育和体育局局长任组

长，分管基教与教研、招生考试、教育技术的副局长任副组长，

小组成员包括基础教育二科、市招生考试中心、市教研室、市教

育技术中心、安保科等科室负责人。

市教育和体育局各有关科室分工协作，密切配合，精心组织，

建立统一高效的工作运行机制。基础教育二科负责制定实验考试

实施方案，组织协调各科室开展工作。市招生考试中心负责组织

实施实验考试，制定实验考试考务工作细则、监督机制，调配监

考人员，组织巡考，组织评卷。市教研室负责制定各科考试说明

及评分标准，考试命题，配合评卷工作。市教育技术中心配合制

定各科考试说明及评分标准，制定实验考试考场建设标准并指导

建设，组织开发实验考试的考场监控、考试录像和网上评卷系统，

组织考点验收，配合评卷工作。安保科负责实验考试的安全保障

工作。

各镇街和市直属学校成立相应领导机构，负责本辖区内的实

验考试工作，全面承担考试组织管理责任，制定实验考试工作方

案和应急预案，确保实验考试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二）加强条件保障。各镇街和市直属学校要按照教育部颁

布的初中教学装备配置标准，切实加强理化生师资及实验室、实

验仪器设备配置，并按照市教育和体育局发布的考点标准要求落

实实验考试考场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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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落实安全责任。各单位（考点）要建立实验考试安全

管理责任制度，认真落实各项安全措施，高度重视考试安全管理，

确保考试安全进行。要切实做好学生实验安全意识教育，教育考

生遵守考场纪律，服从考点统一安排，爱护仪器设备。各考点要

加强对实验室配电、易燃品以及有毒、有腐蚀药品的购置、存放

和使用管理，制定防范预案，确保考生、评委及工作人员人身安

全。

（四）强化监督检查。各单位（考点）要加强对考试工作的

组织领导，严肃考风考纪，严防各类违纪舞弊事件发生，及时处

理相关问题和突发情况，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市教育和体育局。

实验考试期间，市教育和体育局公布监督举报电话，并派驻纪检

人员到各考点巡视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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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 2021年12月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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